                        
                           遂蓬环诺审〔2024〕3号

遂宁市蓬溪生态环境局关于赤城湖环湖公路（一期）工程（莲珠桥村至周家店村）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蓬溪县金桥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赤城湖环湖公路（一期）工程（莲珠桥村至周家店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下称“报告表”)以及《遂宁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承诺书》收悉。项目位于遂宁市蓬溪县赤城镇。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本工程既有道路为农村道路，由一条主线、一条支线组成，本项目路线设计总长度为3.009km，等级为四级公路，设计时速15km/h，路基宽度6.5m，路面宽度6.0m；主线起点与油房沟尽头处顺接，沿现有村道布设，经莲珠桥，止点与周家店村现有村道平交，路线设计长度2.091km；支线起点与主线K0+636处平交，沿线有村道布设，止点与在建道路顺接，路线设计长度0.918km；主线莲珠桥（KI+560.50~K1+690.80）路面宽度4m，桥长130.3m，直接利旧，不对原有桥梁施工。项目总投资2312.5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30.2万元，环保投资占比14.3%。
蓬溪县交通运输局对该项目初步设计作出了批复（蓬交运函〔2024〕10号），根据四川启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4MA6C8HAN0N）对该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承诺以及建设单位的承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措施的前提下，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你公司应当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682号令）的要求，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项目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必须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或办理排污许可登记，不得无证排污和不按证排污。项目竣工后，你公司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或使用。
你公司应当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对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存在承诺弄虚作假，建设项目严重违法，环评文件有严重质量问题等情形的，我局可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对环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并公开曝光，你公司基于该行政审批决定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一切后果由你公司承担。
请遂宁市蓬溪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加强对该项
目的“事中事后”和环境保护“三同时”监督检查及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你公司在收到本批复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遂宁市蓬溪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备案，并按规
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遂宁市蓬溪生态环境局     
 202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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